
芒市人民法院
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第一部分  芒市法院概况
芒市法院现有16个内设机构:政工科、纪检组、监察室、办公室、立案庭、刑庭、民一庭、民二庭、民三庭、行政庭、审监庭、执行局、法警大队、遮放法庭、江东法庭、勐戛法庭。内设了先进的电子管理设施，成为云南省屈指可数的一流审判单位。为建设一流设施、一流队伍、一流质量的基层人民法院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2016年，我院预计在市委的正确领导、市人大、市政协和上级法院的监督指导下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和各级政法工作会议精神，坚持“司法为民、公正司法”主线，规范执法办案，完善制度建设，强化队伍管理，深入推进法院各项工作，取得良好成效。

一、主要职能
（1） 依法审判本院管辖的民事、行政案件和上级人民法院交由的案件。

（2） 依法审理由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案件。受理不服本院判决、裁定的各类申诉和再审，对其中确有错误并已发生效力的判决、裁定，依法再审。

（3） 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。

（4） 对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草案提出意见，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。

（5） 负责本院干部队伍思想教育，表彰奖励和教育培训工作；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管理法官、执行员、书记员、司法警察及司法行政人员。

（6） 领导本院的监察工作。

（7） 管理本院的有关经费和物资装备。

（8） 在业务中宣传法制，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，自觉遵守宪法，法律和社会公德。

（9） 承办其他应由本院负责的工作。
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
纳入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，芒市人民法院，其中行政单位1个。部门在职在编实有人数74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74人；2015年末单位实有人数126人，其中：在职92人；退休24人，其他人员10人。在编车辆10辆，实有车辆13辆。
三、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
（一）、2016年芒市法院预算收入1055.59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补助收入1055.59万元；
（二）、2016年芒市法院预算纳入管理的非税收入290万元，其中：预算诉讼费收入190万元，执收依据为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81号令 ；罚没收入100万元，执收依据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
（三）、2016年芒市法院预算支出1055.59万元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635.65万元；商品和服务支出198.13万元（其中项目支出120万元）；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221.81万元（其中项目支出10万元）。
2016年部门预算支出1055.59万元，其中：公共安全支出843.81万元，占总支出的79.94％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45.2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3.76％；住房保障支出66.53万元，占总支出的6.3％。 
三、2016年收入预算及执行增减变化情况
（一）2016年芒市法院预算收入1055.59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补助收入1055.59万元；相比2015年的预算数1092.2万元增加36.61万元，主要是人员经费增加。
（二）2016年非税收入预算 290万元，相比2015年预算 245万元增加45万元，原因是：预测案件数量增多，案件标的额增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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